
体育赛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国体育赛事的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体育赛事是指已在我国（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的全国综合性和单项体育比赛。

第三条 在我国举办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国际单项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按

照相应国际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举办体育赛事遵循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体育总局）负责对在我国举办的全国性体育赛事的

监管。全国单项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全国单项协会）负责本项目全国性体育赛事

的具体监管。各省（区、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或地方单项体育协会（以下简称

地方单项协会）以及全国行业体育协会负责对本地区、本行业的相关体育赛事的

具体监管。

第二章 体育赛事分类

第五条 全国性体育赛事：

（一）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包括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

会、全国青年运动会；

（二）全国单项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单项体育赛事，包括但不限于《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以下简称《赛事名录》）内所列举的竞赛；

（三）全国单项协会主办的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殊项

目赛事：即健身气功和航空项目的全国性和跨省、区、市的体育赛事；

（四）全国性行业体育协会主办的相关体育赛事；

第六条 地方性体育赛事：地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或地方单项协会主办的综

合性或单项体育赛事。

第七条 我国举办的国际性体育赛事：



（一）A 类赛事：由国际体育组织主办的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由体育总局

主办或参与主办的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由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全国单项协会

主办的跨省（区、市）的国际体育赛事，以及举办涉及海域、空域及地面敏感区

域等特殊领域的国际体育赛事；

（二）B 类赛事：由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全国单项协会主导，与地方共同

主办或交由地方承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三）C 类赛事：地方自行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由地方主导，体育总局相关

单位或所属全国单项协会参与主办、协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第三章 国内体育赛事申办

第八条 申办由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和全国青年运

动会，由申办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现行的审批程序执行，报国务

院批准举办。

第九条 全国单项协会主办的《赛事名录》内所列举的体育赛事，由主办单

位自行确定承办单位和举办地点。

第十条 全国单项协会举办的特殊运动项目体育竞赛按照现行程序办理相关

手续。

第十一条 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取消审批，合法的法律主体（包括全国

单项协会）均可依法组织和举办，自行确定或协商确定举办地点。

第四章 国际体育赛事申办

第十二条 申办 A 类国际体育赛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按

照现行规定和审批权限报体育总局或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申办 B 类国际体育赛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外事活动计划，原则上

由承办地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申办 C 类国际体育赛事，实行报备制，由地方有外事审批权的地

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

第五章 体育赛事名称使用

第十五条 体育赛事的名称应当与实际内容一致。



第十六条 全国单项协会主办或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体育赛事，其名称可以

使用“中国”、“全国”、“国家”、“中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未

经相关部门确认，其他体育赛事不得冠以“中国”、“全国”、“国家”、“中

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第十七条 未经相应的国际体育组织确认，体育赛事名称不得冠以“世界”、

“亚洲”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第六章 体育赛事组织工作规范

第十八条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竞赛组织工作按照体育总局制定的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组织管理工作办法和相关规定实施。

第十九条 《赛事名录》内所列举的体育赛事，执行以下规定：

（一）执行本运动项目正式的国际规则和裁判法，以及全国单项协会的竞赛

规则和规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赛原则。

（二）执行体育总局和全国单项协会制定的裁判员选派监督管理规定和赛风

赛纪的工作要求。

（三）执行体育总局和全国单项协会制定的竞赛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

（四）执行国家的《反兴奋剂条例》，接受和配合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的检查

工作。

（五）接受竞赛承办地人民政府相应主管部门的监管。

第七章 体育赛事赛区工作管理

第二十条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赛区组织工作按照体育总局制定的综合性运动

会组织管理办法实施。

第二十一条 举办全国单项体育赛事，应当成立体育赛事赛区组织委员会（以

下简称赛区组委会）和裁判、技术、仲裁、安全等有关专业机构，负责竞赛的筹

备、组织和安全等工作。组委会成员中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赛区当地政府或体育主

管部门的代表。



第二十二条 赛区组委会应按照体育总局和全国单项协会制定的裁判员选派

监督管理办法对参与赛事工作的裁判员、辅助人员、赛区工作人员等进行监督管

理。

第二十三条 赛区组委会应按照本项目竞赛规则、规程规定提供符合竞赛规

则规定的竞赛场地（馆）和竞赛器材，制定赛区参赛指南、技术手册，制作竞赛

秩序册、成绩册等。

第二十四条 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赛区组委会应制定竞赛组织和安全工作

等相关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事件。

第八章 体育赛事赛区处分

第二十五条 承办《赛事名录》内和全国单项协会主办的其他体育赛事，如

发生违规事件，全国单项协会应对赛区做出处分。对违规赛区的处分分为：警告，

通报批评，取消申办、承办全国性体育赛事 2-3 年的资格。

第二十六条 发生以下情节，全国单项协会应当对赛区做出警告处分：对未

能提供符合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地（馆）、竞赛器材的；赛区组委会和有关专业机

构不健全的；赛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方案不完善的。

第二十七条 发生以下情节，全国单项协会应当对赛区做出通报批评处分：

受到警告处分，拒绝整改或未能进行整改的；竞赛组织工作违背公开、公正、公

平的竞赛原则，存在虚假比赛和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的；发生影响社会和公共安

全以及体育赛事安全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第二十八条 发生以下情节，全国单项协会应当对赛区做出取消申办、承办

全国性体育竞赛 2-3 年资格的处分：因赛事组织和安全等工作疏漏，导致赛场比

赛秩序严重混乱不能正常进行比赛的；发生危害社会和公共安全以及体育赛事安

全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第二十九条 全国单项协会在其体育赛事的竞赛组织和赛区管理工作中发生

以上问题的，体育总局将依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全国单项协会和全国性行业体育协会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办法制定本项目、本行业的体育赛事管理办法，以及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监

管的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开展职业联赛的全国单项协会可参照本《办法》自行制定职业

联赛的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地方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体育赛事的管理，以及商业性、群众

性体育赛事的监管，由各省（区、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或地方单项协会依据地

方法律、法规和参照本办法研究确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